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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 消費者保護法令、定型化契約規定及範本

• 防止以高齡消費者為對象之殯葬詐騙

• 消費糾紛處理流程及案例分享



消費者保護法令

• 消費者保護法

• 骨灰(骸)存放單位使用權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 生前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自用型)

• 生前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家用型)

• 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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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型化契約範本：

• 骨灰(骸)存放單位使用權買賣定型化契約範本

• 生前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自用型)

• 生前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家用型)

• 殯葬服務定型化契約範本

消費者保護行政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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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9條：

• (第1項)殯葬服務業就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應與消費者訂定書
面契約。書面契約未載明之費用，無請求權；並不得於契約簽訂
後，巧立名目，強索增加費用。

• (第2項)前項書面契約之格式、內容，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定型
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 (第3項)殯葬服務業應將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定型化契約書範本
公開並印製於收據憑證或交付消費者，除另有約定外，視為已依
第一項規定與消費者訂約。

殯葬管理條例



防止以高齡消費者為對象之殯葬詐騙

• EX.

• 以殯葬商品(生前契約、塔位)、多功能會員卡…做為投資工具

• 手法：建立信任關係、成套販售、抵稅或假冒合法業者…等

• 強調可獲得高投資報酬、可幫忙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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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商品或服務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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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之道

• 善用主管機關內政部網站，查詢合法業者名單

• 生前契約：請先查明簽訂及代銷公司是否經主管機關
核准/備查

• 塔位：查詢合法殯葬設施經營業者

• 留存交易過程中之契約、書面、匯款紀錄、對話紀錄

• 付款時，記得索取發票或收據

防止以高齡消費者為對象之殯葬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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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以高齡消費者為對象之殯葬詐騙

• 修法建議：

• 限於「自用」，阻斷投資獲利之可能性；業者提供商
品(塔位)或服務(殯葬服務)，依循自由市場經濟原則定
價

• 限制購買數量，例如一定親等範圍內之親人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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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消保處-消保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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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88年5月26日書函：

• 本法所稱之「消費」，係指不再用於生產情形下之最終消費而
言。

• 本案消費者購買一個靈骨塔位既係自用，自屬消費關係，如符
合本法第二條第九款訪問買賣之要件時，即有本法第十九條規
定之適用。至企業經營者主張消費者購買靈骨塔位係投資生產
行為，而無本法之適用者，自應就此事實負舉證責任。

行政院消保處-消保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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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糾紛處理流程及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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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關係：食、衣、住、行、育、樂

消費者 企業經營者

消保官 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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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糾紛

消費爭議
消費關係



當事人人別&「消費關係」之確認

• 消費關係當事人：消保法第2條

• 消費者：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
服務者。

• 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
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

• 消費者保護法所保護之消費關係，係指不再用於生產
之情形下所為之最終消費而言，故倘購買商品或服務
之目的係為行銷、營利或業務上使用者即非屬最終消
費，而無消保法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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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公所調解或逕行法院訴訟



確認消費關係

小金購買文具用品，報公司帳，具有「消費關係」
嗎？

阿龍向商行購買了５包塑膠袋（花袋），具「消
費關係」嗎？

壯壯購買農地想務農，具「消費關係」嗎？



租屋供「廠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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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關係



確認消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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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買什麼，有糾紛找消保官就
對啦？！
ＮＯ‼️ＮＯ‼️ＮＯ‼️🙅‍♀️🙅🙅‍♂️
消保法上所稱的「消費」～其實
有限定範圍，
👉文言版：不再用於生產情形下
的「最終消費」
👉白話版：不是以「營利」為目
的所進行的消費
👉通俗版：為了要賺錢的，消保
法沒辦法管的啦！



消費申訴、調解制度
適合解決之糾紛類型

•當事人有意願在訴訟前解決糾紛。

•紛爭事實不複雜

•爭執金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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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卡分期
消費糾紛



無卡分期消費糾紛

•無卡分期是甚麼？先買後付(Buy Now Pay 
Later, BNPL)

•「無卡分期」又稱「免卡分期」，意思是讓
消費者在沒有信用卡的情況下，分期付清商
品款項。在交易中，賣家會把債權讓與給第
三方無卡分期公司(資融公司)，由無卡分期公
司先幫消費者付清商品款項，消費者再按照
合約分期向資融公司還款，而資融公司須承
擔消費者可能不會還款的風險。



•無卡分期的風險：

簽約前沒給合理審閱期

簽約後不給契約

契約內容有許多顯失公平的約款

使用高壓式的催帳方法(ex.外訪費15000元)

無卡分期消費糾紛

分期利率：約年息9-16%，利率較高



•強烈提醒：

•天下沒白吃午餐，勿輕信業者話術

•除了每期付款金額外，確認利率、總付款金
額

•確認簽名文件的內容

•簽約後務必向業者索取一份契約文件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即金管會)114年6月30日公告納管12家融資租賃
公司及修正發布4項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下稱金保法)授權子法
有關融資租賃業納入金保法適用後，應依相關子法之規定辦理下列事
項：
利率及費用之揭露。
融資金額，不得逾越交易標的物於申辦業務時之價值。
完成契約訂定後，應即時將該契約交付金融消費者。
融資租賃業自行或委託外部機構進行催收作業時，不得有暴力、恐嚇、
脅迫、辱罵、騷擾、…等造成金融消費者隱私受侵害或其他不當之債
務催收行為。



契約審閱期

小橋還沒簽約但先付訂金請房東保留房屋，可否
主張房東沒給契約審閱期，要求取回訂金？

安迪到中古車行買車，已簽約並給付訂金，可否
主張沒給契約審閱期，主張契約無效並取回訂金？



契約審閱期

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

(第1項)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
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

(第2項)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前項權利者，
無效。
(第3項)違反第一項規定者，其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但消費者
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契約審閱期

契約類型 審閱期

骨灰(骸)存放單位使用權買賣 5日

生前契約 5日

殯葬服務契約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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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98 年台上字第 168 號民事判決

•按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第1項固規定，企業經營者
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30日以內之合理期
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惟依同條第2項規
定，倘企業經營者於訂約前，未予消費者合理之審閱
期間，亦僅生由企業經營者單方所預先擬定之定型化
契約條款，不構成契約之內容，非謂當事人間之契約
關係不成立或無效。

契約審閱期



定金(訂金)糾紛

小華想租屋還沒簽約，但先付定金請房東保留房屋，
回家後與家人討論不願租，定金是否可以取回？

阿明的太太生日快到了，想買中古進口車當作生日
禮物，所以先付定金並已簽約，可是太太知道後卻
要求阿明退車，定金是否可以取回？



• 民法第248條規定，訂約當事人之一方，由他方受有定金時，推定其
契約成立。

• 民法第249條規定，定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適用左列之規定：

一、契約履行時，定金應返還或作為給付之一部。

二、契約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不得
請求返還。

三、契約因可歸責於受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該當事人
應加倍返還其所受之定金。

四、契約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應返
還之。

定金(訂金)糾紛



通訊交易、訪問交易
消費糾紛



小美於台中國際旅展購買住宿券、餐券或家具，
是否屬於訪問交易？



通訊交易、訪問交易之定義
通訊交易：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型錄、報紙、雜
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消費者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
下而與企業經營者所訂立之契約。

EX.網購平台線上購物(如蝦皮、樂天、酷澎等)、直播購物、募資平台
(嘖嘖)

消費者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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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交易：指企業經營者未經邀約而與消費者在其住居
所、工作場所、公共場所或其他場所所訂立之契約。
EX.消費者逛街被業者攔路以免費體驗、試用或借用幾
分鐘等理由鼓吹推銷商品或服務

消費者未有心理準備下，且無充分時間考慮



7日猶豫期內無條件解約退費
• 消保法第19條

• 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
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
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不在此
限。

• 前項但書合理例外情事，由行政院定之。

• 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時，未依前條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提供消費者解除契約相關資訊者，第一項七日期間
自提供之次日起算。但自第一項七日期間起算，已逾四個月
者，解除權消滅。

• 消費者於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期間內，已交運商品或發出書面
者，契約視為解除。

• 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違反本條規定所為之約定，其約定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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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如已使用商品，是否可以主張解約退貨？

•消費者收受商品後，若因檢查之必要而拆開包裝
或使用商品者，仍得依規定於法定期限內行使解
除權(消保法施行細則第17條規定)。但是，若因
可歸責消費者事由而有毀損或滅失或逾越必要檢
查範圍等情形，消費者行使解除權時，業者可能
依民法第259條規定，就商品因毀損或滅失而減
少之價值，向消費者主張按比例償還該價額。

7日猶豫期不等同試用期，除檢查之必要

外，暫時先不要使用，以免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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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內解約退貨，運費誰負擔？

• 賣家寄給買家的運費：依雙方約定。

• 買家退回商品給買家的運費：由賣家負擔。

第一筆運費滿額免運，卻因7天內退貨導致免運門檻未達
到，這時候如果賣家沒有清楚記載運費計算以及該由誰
負擔運費的話，有爭議：

• 若消費者僅退部分商品，代表消費者仍有向業者購買商
品，此買賣契約仍成立，(買家)付運費尚算合理；但若消
費者將商品全數退貨，代表契約已不存在，業者不應該
向消費者收取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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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
• 鑒於網購商品日趨多樣化，消保處於105年1月1日實施
「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訂定了7
種不適用7天猶豫期之消費情形如下：

• (一)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

• (二)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

• (三)報紙、期刊或雜誌。

• (四)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五)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
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

• (六)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

• (七)國際航空客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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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首例！爭議店家
中市府張貼消費警訊

怡豫公司常以貼貼紙、填問
卷等名義，引導消費者進入
店內推銷商品，卻未依消保
法規定以書面明確告知此類
行銷方式屬訪問交易，且消
費者得於7日內行使無條件解
除權。經市府裁罰後仍未改
善其行銷手段。



網路購物要小心 一頁式網站毋湯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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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局宣導短片網址：
https://youtu.be/ZnIM6xbI_qI

https://youtu.be/ZnIM6xbI_qI


41



網路購物要小心 一頁式網站毋湯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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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購物要小心 一頁式網站毋湯買
43

臺北市政府
法務局製作



網路購物要小心 一頁式網站毋湯買
44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製作



網路購物要小心 一頁式網站毋湯買

• 常見無法成功退款的原因有二：

1.託運單已丟棄，致難以得知寄件人或物流業者為何。

2.僅向一頁式網站賣家要求退貨，而未聯繫託運單上的
寄件人、物流業或超商。

• 消費者如要進行求證，千萬別利用一頁式網頁所載的資
訊查證，而要透過正牌業者的官網、營業場所、電話等
進行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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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滿18歲轉大人，
消費簽約要負完全法律責
任，務必謹慎！
今年元旦起，滿18歲即
成年，有完全的行為能力，
各種法律行為無須法定代
理人允許。
不管是買手機📱、買車
🛵、貸款...等，
都可以自己作主，但也都
要自己負責。




